
 
 

檔  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  函 

會址：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33號11樓之2 

電話：(02)2959-4939 

傳真：(02)2959-2499 

E-mail：tw.tm@msa.hinet.net 

承辦人：王逸年  分機：17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 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 年 6 月 25 日 

發文字號：(110)全聯醫總富字第 1215 號 

速    別： 

附    件：計畫申請補助暨審查辦法，乙份 

主  旨：檢送本會公開徵求110年「中醫總額一般部門及專款項目研究計

畫」公告乙份，請察照。 

說 明： 

    一、依據本會 104 年 1 月 18 日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

105 年 1 月 17 日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第十七次委

員會議等決議事項辦理。 

    二、本會為深化中醫藥之實證暨臨床等學術研究發展，爰公開

徵求全國高等教育學府或各專案試辦計畫承辦醫院中醫部

教師指導研究生，進行「中醫總額一般部門或專款項目相關

研究計畫」，凡研究案經本會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者，將給

予經費獎勵補助。 

    三、旨揭計畫申請截止日為 110 年 12 月 31 日，請於截止日以

前將計畫申請書以電子郵件傳送至 wang561229@gmail.com

信箱。 
 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陽明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、國防醫學院、臺北醫學大學、長庚大

學、天主教輔仁大學、中國醫藥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長榮大學、義守大學、高雄醫

學大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等。 

副本：各專案試辦計畫承辦醫院中醫部 

      中醫門診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六區分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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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r.search.yahoo.com/_ylt=AwrtFqvbFRxda18ACjlr1gt.;_ylu=X3oDMTEyMmdldm9rBGNvbG8DdHcxBHBvcwMxBHZ0aWQDQjg0MTRfMQRzZWMDc3I-/RV=2/RE=1562150492/RO=10/RU=http%3a%2f%2fwww.ntu.edu.tw%2f/RK=2/RS=w4NjyjpjOQmBeYfTMrVXJ8vhCTY-


 
 

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中醫總額一般部門及專款項目研究計畫申請補助暨審查辦法 

一、依據：2015年1月18日中醫師公會全聯會第九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

修訂。 

二、主旨：為推動本會中醫藥臨床學術研究，傳承中醫文化，提升中醫實證暨臨

床水準，公開徵求大專院所或各專案試辦計畫承辦醫院中醫部教師指

導研究生，進行中醫總額一般部門及專款項目相關研究計畫，經本會

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，將酌予經費補助，以資鼓勵。 

三、經費來源： 

由本會編列學術研究費專款提撥 100 萬元補助。 

四、申請機構（即執行機構）：公私立大專院校或各專案試辦計畫承辦醫院中

醫部。 

五、申請計畫主持人(申請人)資格： 

(1)助理教授以上人員。 

(2)擔任講師職務滿四年，並有著作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或專利技術

報告專書。 

(3)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理研究員以上或相當資格之專任研究人員。 

(4)教學醫院擔任主治醫師或獲碩士學位從事研究工作滿四年，並有著作發

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之醫藥相關人員。 

六、專題研究計畫：中醫總額一般部門或專款項目相關研究計畫 

符合計畫主持人資格者，得申請本項計畫，若有指導研究所的學生，優先

補助。 

七、研究經費補助：計畫主持人得依計畫實際需要申請，每一項計畫補助10-15

萬元。 

八、申請期限：110年6月30日至110年12月31日，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應依本

會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。 

九、計畫申請方式：比照衛生福利部中醫藥司研究計畫申請與規格(研究計畫申

請書含綜合資料、計畫摘要、計畫目的、材料與方法、預期結果、參考資

料、計畫人力)。 

十、審查：本會中醫藥學術委員會，得聘請專家學者參加審查，且其中至少需

有一位具中醫師資格，根據委員會審查結果擇優補助。 

十一、研究計畫結案日期：111年6月30日前繳交初步研究成果報告，並於111年  

      12月31日前繳交結案報告。 

十二、其他： 

(1)研究計畫經錄取且接受本會經費補助者，其研究相關成果版權即為本會

所有，未來成果發表須知會本會同意，違者補助經費應全數退還。 

(2)研究成果未通過審查者，補助經費應全數退還。 

(3)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本會全體理監事聯席會議修正之。 


